
彰化縣鹿港鎮東興國小定期評量命題原則 

 

一、應秉持專業，依據教學計畫之進度範圍設計評量試題，命題內容應兼顧記憶、了解、應用、

分析、評鑑、創造等層面。 

二、命題時應依教學內容設計試題，遵守命題原則，兼顧難易度及鑑別度，考量學生年段與個殊

性，若非特殊原因，應設計於40分鐘內可書寫完畢之試卷。 

三、命題時，應依教學內容設計命題，坊間出版社之試題得供參考，不得直接引用，應進行適當

修改。 

四、命題完畢，應自行檢視與習作、教學光碟、平時評量，坊間測驗卷或近3年學校定期評量試題

是否有高度雷同。 

五、若該次評量範疇易與前幾學年度雷同，應可調整測驗題型、圖示等避免學生直接背誦答案，

亦可朝改編成素養導向評量精進。 

六、應嚴守評量之安全防護及保密工作，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，不得有洩題情事；如於考前進行

課程複習重點或練習題等方式應審慎為之。於完成審閱後之定稿試卷繳交行政單位後，禁止

將試題影印，或以任何形式傳送其他人員(含同學年教師)，避免洩題疑慮。 

七、使用電腦命題時，應特別注意電腦保密原則，以隨身碟或加密之方式儲存，同時注意是否有

學生在周圍走動；暫時離座時，請將編輯中的視窗關閉，以防試題外洩；列印出之試卷紙本

應妥善保管，必要時應立即銷毀。 

 

  上開命題遵守原則閱讀完畢並確實遵守，命題教師簽名: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(請連同試卷繳交) 

 

 

 

附件一 



彰化縣鹿港鎮東興國小定期評量審題檢核表 

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(□期中、□期末)        領域 命題老師：         

檢核項目 
審題結果(請打✓) 

初審 複審 

一、試卷格式檢核 

1 試卷標頭正確。   

2 版面編排適宜，試卷採用標楷體，且字體大小、行距應一致。   

3 考試範圍內各單元配分比例適當，各題型分數配分比率恰當。   

4 
試題型式多元(是非、選擇、配合、簡答、填圖、素養導向題組(閱讀測

驗)等題型)。 
  

5 試題文字敘述應避免直接引用複習卷、參考書、補習班或光碟。   

6 題幹的敘述完整未被選項分割為二部份。   

7 試卷無錯別字，標點符號使用正確。   

二、試題內容檢核 

1 題幹表達的意思完整而清楚，若使用到否定詞已加雙底線標明   

2 
試題內容符合教學(學習)的重點，包括記憶、了解、應用及高層次思考(分

析、評鑑、創造等閱讀理解)等層次。 
  

3 試題內容避免宗教、性別、種族歧視字眼。   

4 選項「答案」在形式或內容性質上應具一致性具有誘答性，不可特別突出。   

5 正確答案應明確只有一個且無爭議性   

6 盡量避免「以上皆非」或「以上皆是」的選項   

7 有圖表時內容與標示應清晰、正確   

審閱回饋與建議  

教務處複評  

複審老師：          教學組長：      教導主任：      校長： 

 

 

 

附件二 

Ps:檢核項目請記得勾選，具體優點或修改處麻煩一定要寫出，感謝您的配合! 


